
绥江县红十字会公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益项目的管理，动员和引导更多的社会

资源关注和支持红十字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

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益项目根据捐赠人意愿和红十字会宗旨设立，以

支持和开展人道公益事业为目的。项目在红十字会收支专用账户

下进行独立核算，由红十字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捐赠协议的

约定进行管理和使用。

第三条 公益项目经审核发布，其捐赠资金缴入红十字会收

支专用账户，捐赠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办理交接手续，其所有权

不再属于捐赠人，红十字会承担对项目款物管理的法律责任。捐

赠人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捐赠协议的约定享有捐赠人权利。

第四条 公益项目审核发布后，未经红十字会许可，捐赠人

不得独立以项目名义对外开展宣传、筹资、资助等活动。

第五条 设立公益项目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红十字会宗旨；

(二)尊重捐赠人意愿；

(三)专款专用；

(四)公开透明。

第二章 公益项目的设立



第六条 公益项目可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款设立，也可由捐

赠人一次性或持续设立捐赠。公益项目的起设额度一般按照项目

的实际需求和预算制定。

第七条 捐赠人通过红十字会向公益项目的捐赠，依照税法

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八条 设立公益项目的程序：

(一)捐赠人或发起人向红十字会提交设立公益项目的书面

申请；

(二)个人需提交有本人签字的身份证明，企业、机构需提交

企业、机构的资质证明；

(三)红十字会研究同意后，双方签署《公益项目捐赠协议

书》;

(四)捐赠人按协议书约定将捐款缴入红十字会指定账户或

将物资运送到指定地点；

(五)捐赠人或发起人与红十字会共同协商制定公益项目管

理办法，明确项目执行规则和流程。

第九条 设立公益项目捐赠协议书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公益项目的名称和宗旨；

(二)公益项目的起设额度；

(三)公益项目的用途和资助方向；

(四)公益项目的管理成本和控制比例；

(五)双方的主要职责；



(六)公益项目终止的有关约定；

(七)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十条 公益项目的具体冠名由红十字会与捐赠人共同商

定，其冠名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得有违背民族、宗教习惯

的内容。

项目的全称前面均须加冠“绥江县红十字会”名称。

第十一条 公益项目原则上不另行设计专门标识。特殊情况

下，经红十字会批准，捐赠方可以设计专门的公益项目标识。使

用红十字标志，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

的有关规定。

第三章 公益项目的管理

第十二条 公益项目由红十字会统一管理，执行红十字会的

财务管理规定。项目在红十字会统一收支专用账户下设立专门会

计科目，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第十三条 为加强公益项目的民主决策和透明管理，红十字

会和捐赠方各须委派专人管理。捐赠方与红十字会协商后提出项

目资金的资助计划，并对专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使用捐赠财产

开展的人道公益项目，一般应由红十字会系统组织实施；特殊情

况下，也可委托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社会机构负责具体执行。

第十四条 红十字会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捐赠资金到账后，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物资验收入

库后按公允价值向捐赠人开具捐赠票据；



(二)根据有关规定，对捐赠人进行表彰；

(三)对捐赠方提交的款物用途和资助计划进行审批；

(四)在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前提下，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和合

理要求。

第十五条 公益项目原则上不得超出捐赠协议书约定的使用

范围，特殊情况下更改使用范围需签署补充协议；不得用于任何

形式的经营性投资。

第十六条 公益项目的管理成本，依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红

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25 号),可从项目资金中据

实列支。

第十七条 公益项目的管理成本可用于项目聘用人员的报酬、

志愿者补贴和保险，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和为

管理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估、

宣传等费用；不得用于机构及在编人员的经费支出、不得用于与

项目管理和项目执行无关的支出。

第四章 公益项目款物的使用

第十八条 公益项目的资助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红十字会的宗旨；

(二)符合公益项目的资助方向；

(三)符合公益项目捐赠协议书的约定。

第十九条 符合公益项目资助方向的单位或个人均可向红十

字会提出资助申请。



第二十条 申请公益项目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需填写《绥江县

红十字会人道救助申请表》,经红十字会协同捐赠方研究同意后

执行。

第五章 公益项目的监督

第二十一条 红十字会和捐赠方有权对公益项目的执行情况

进行审计监督和绩效评估。

第二十二条 公益项目终止或撤销时，红十字会邀请专业审

计机构对项目进行财务审计，审计费用从项目资金中列支。公益

项目的结余款物原则上由红十字会继续用于人道公益项目，使用

情况应通报可确定的捐赠人，无确定捐赠人时须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三条 红十字会对公益项目应当履行监管职责。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红十字会给予提醒、警告、责令整改；情节严

重的，可以对公益项目予以撤销：

(一)违背红十字会宗旨、超出公益项目范围进行活动的；

(二)不遵守本办法和红十字会财务规章制度的；

(三)不履行职责和义务的；

(四)违反本办法的其它情形。

第二十四条 因决策或项目执行失误，致使项目资金遭受损

失或使红十字会声誉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关责任人应当承

担相应的法律和行政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绥江县

红十字会负责解释。


